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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19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285.16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
（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13.81%，比上年末增加
2.54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187488.34万
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含）平
方米以下占 30.12%，90-144（含）平方米占
61.43%，144平方米以上占8.45%。购买新房占
54.19%（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3.11%），购买二
手房占45.81%。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9.41%，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30.55%，三人
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0.04%。

职工贷款笔数中，贷款职工30岁（含）以下
占39.66%，30岁-40岁（含）占44.14%，40岁-
50岁（含）占14.15%，50岁以上占2.05%；首次
申请贷款占 88.16%，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1.84%；中、低收入占99.96%，高收入占0.04%。

2.异地贷款：2019年，发放异地贷款513笔
23172.90万元。2019年末，累计发放异地贷款
总额107236.14万元，异地贷款余额71220.18万
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19年，发放公转商贴
息贷款1357笔56125.40万元，支持职工购建住
房面积133.99万平方米，当年贴息额19337.00
万元。2019年末，累计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43875笔 2532243.70万元，累计贴息70971.23
万元。

4.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2019年末，累计试点项目3个，贷款额度6亿元，
建筑面积25.34万平方米，可解决3121户中低收
入职工家庭的住房问题。3个试点项目贷款资
金已发放并还清贷款本息。

（四）住房贡献率：2019年，个人住房贷款发
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
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11.97%，比上年减少2.23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受委托办理
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2019年，根据《关于扩大宁波市住房公积
金（提取、贷款）业务承办银行的通知》（甬房公
办〔2018〕4号）文件精神，镇海分中心增加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为提取、贷款
业务承办银行；北仑分中心增加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开发区支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区支行为
提取、贷款业务承办银行；奉化分中心增加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区支行为
提取、贷款业务承办银行；慈溪分中心增加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分行为提取、贷款
业务承办银行。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当年缴存政策调整情况
2019年6月19日，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出台《关于印发<宁波市个体工商户和自
由职业者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甬房公委〔2019〕3号），年满18周
岁且男性未满60周岁、女性未满50周岁，在本
市社保机构正常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12个月的
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
金，缴存比例为12%。符合贷款和提取条件的，
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本人账户内的存
储金额。

2.当年缴存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缴存比例
等情况

2019年6月11日，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出台《关于调整宁波市市区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甬房公办
〔2019〕4号），明确2019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上限为宁波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
倍，即27237元；缴存基数下限为2018年度宁波
市市区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即2010元。单位和
个人按职工本人2018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
12%的比例缴存住房公积金（同一单位职工适用
同一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缴存基
数×（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职工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工资基数统一按照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计算。

3.当年提取政策调整情况
2019年6月19日，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出台《关于印发<宁波市租房提取住房公
积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甬房公委
〔2019〕2号），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3
个月，本人及配偶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地行政区域
（鄞州区、海曙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奉化
区视作同一区域）内均无自住住房且租房自住
的，可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
租。

4.当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贷款条
件等贷款政策调整情况

2019年6月19日，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出台《关于印发<宁波市开发企业新建楼
盘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合作办法（试
行）>的通知》（甬房公委〔2019〕4号），自2019年
6月19日起，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
企业新建楼盘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合
作行为，执行该文件的有关要求。

2019年6月27日，余姚分中心根据《关于调
整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的通知》（余房金管
〔2019〕4号），自2019年7月1日起，连续缴存住
房公积金满2年的职工，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家庭首套房的，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元/
户调整为50万元/户，其他最高贷款额度由40
万元/户调整为30万元/户。

2019年7月26日，慈溪分中心根据《关于调
整慈溪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通知》（慈分中
心〔2019〕5号），自2019年8月1日起，职工按规
定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首次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
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户调整为50万/户，其他
最高贷款额度由40万/户调整为30万/户。

5.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
2019年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按照一年期定

期存款基准利率1.5%执行。年度结息日为6月
30日。

当年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未作调整。首套
房贷款，1-5年（含5年）期执行2.75%的年利率，
5年（不含5年）期以上执行3.25%的年利率；拥
有1套住房且尚未结清商业性贷款，为改善居住
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第2套住房，
贷款利率执行不低于同期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
款利率的1.1倍。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以新的改革成效服务于
民、取信于民。开展“减证便民”工作，群众办理
业务不需提供身份证等复印件；持续推进“贷款
抵押联合办”，做到贷款受理、审批与抵押登记业
务“一窗受理、集中办公”；与房产开发企业合作
推出“买房贷款同时办”业务，服务从窗口端向客
户端延伸、从银行贷款网点向房企签约网点延
伸；职工仅需提供家庭无房证明、身份证、银行卡
即可“一窗办结”租房提取业务，并实现资金实时
到账，或可通过线上快速办理；推出甬樾湾保障
房项目专项服务“夜市”，实行预约办理、集中受
理、快速审批、及时放款。各分中心结合实际创
新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举措。如镇海分中心
新增3个贷款网点，贷款网点实现了街道全覆
盖，职工可以按需就近申办公积金贷款业务；北
仑分中心着力打造“一个中心、多点延伸、全域通

办”的服务网络，公积金相关业务实现街道全覆
盖，并全面实行午休不间断服务，积极响应群众
办事需求；奉化分中心运用OSM现场管理系
统，提升窗口规范化服务水平；余姚分中心实行
午休不间断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办事时间需
求；慈溪分中心在各乡镇街道配备自助服务终端
机，方便群众就近办、快捷办；宁海分中心率先完
成全市城市住房专网整合联调测试，为深化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支持；象山分中心延伸西
周、石浦2个乡镇服务网点，业务覆盖周边6个乡
镇。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力推进数据共享、

着力打通信息孤岛，“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显著
成效。中心已经从省、市两级数据平台获取各类
数据共享接口34个，并全部应用到住房公积金
业务；加大数据质量管控力度，规范数据录入要
求，强化事项信息同源发布、同步更新，进一步提
升服务和管理水平；优化完善浙江政务服务网、
浙里办APP上的公积金业务办理功能，28项住
房公积金事项已全部实现网上办理、掌上办理，
16项业务已实现“一证通办”；全力推进“自助
办”试点工作，中心是全市首批扩面试点单位之
一，个体工商户缴存登记、个人提取业务办理等
功能已经实现在宁波市政务服务自助终端上线
应用；推进跨部门“一件事”全流程工作，“退休一
件事”、“招聘一件事”等已实现在浙江政务服务
网和“浙里办”APP端等渠道申请办理；加大“好
差评”系统建设应用力度，进一步强化对工作人
员服务工作的监督；为落实国务院个人所得税改
革相关数据共享工作，中心于4月份顺利完成全
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接入工作；完成城市住房
专网整合工作，实现省厅各项业务割接至VPN3
网络上运行，提高网络基础设施利用率。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职工所获
荣誉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19年被表彰为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全
省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省建设建材系统
模范职工之家、市委组织部“五星级基层党组
织”、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市海员建设工
会重点工作考核一等奖、市级公共机构节水型
单位等荣誉，涌现出了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林丹姝同志、市行政审批和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服务标兵郑凤同志和龚佐楚
同志等。各分中心广泛开展了文明单位、文明
窗口、文明行业等各类创建活动，北仑分中心负
责的住房保障工作被宁波市政府表彰为优秀；
奉化分中心江财芳同志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农村
指导员；宁海分中心获评首批市公共服务窗口
文明单位、继续认定为市级青年文明号；象山分
中心通过省二级档案达标认定，并成功创建全
省“示范化数字档案室”。

（六）当年依法行政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坚持依法行政，健全

完善宣传发动、部门联动、考核带动、执法推动
“四个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加大扩面工作力度；
开展“住房公积金宣传月”系列活动，扩大制度知
晓面；加强与市经信局、市人社局、市统计局、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合作，建立信息共享长
效机制；严格执行宁波市住房公积金《失信黑名
单管理规定》、《失信名单管理》等制度，加大诚信
体系建设力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一定成
效，2名“黑中介”嫌疑人顺利归案；积极妥善处
理职工来信来访，办结率为100%，做到件件有
回音，事事有着落。

注：按住建部规定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口径
为：2019 年末借款合同约定到期 3 个月（含）以
上、6个月（不含）以内应还未还贷款本金额与合
同约定到期6个月（含）以上未归还贷款的本金
余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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